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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8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費，

中央補助款為 1 億 4,2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為 3,550 萬元，總計 1

億7,750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付額度1億7,750

萬元。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7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34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8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費，

中央補助款為 1 億 4,2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為 3,550 萬元，總計 1

億7,750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付額度1億7,750

萬元。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5 月 28 日營署都字第 1071205801 號函（附

件 1）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 2、3

項（附件 2）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17 日第 383 次市政會

議審議通過。 

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5 月 28 日函示（附件 1），108 年度「城鎮之

心工程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費各直轄市可匡列補助額度粗估約

14,200 萬元（實際金額以立法院通過為準），請各直轄市預做納入 108

～109 年度預算準備作業，108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本府配合款

比例為 20％，依前開來文估列補助款 14,200 萬元，加上本府配合款

3,550 萬元，總計 17,750 萬元，擬辦理納入預算程序。依據「各機關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附件 3）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入、歲出（含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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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8 年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8

年度追加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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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7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第 3 階段

申請補助計畫經費，其中中央補助款為 4,0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為

1,000 萬元，總計 5,00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

付額度 5,000 萬元。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7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349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7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第 3 階段

申請補助計畫經費，其中中央補助款為 4,0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為

1,000 萬元，總計 5,00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

付額度 5,000 萬元。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5 月 28 日營署都字第 1071205801 號函（附

件 1）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 2、3

項（附件 2）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17 日第 383 次市政會

議審議通過。 

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5 月 28 日函示（附件 1），「城鎮之心工程計

畫-政策引導型」第 3 階段申請補助計畫經費各直轄市可匡列補助額度

粗估約 4,000 萬元（實際金額以立法院通過為準），請各直轄市預做

納入 108～109 年度預算準備作業，107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政

策引導型」本府配合款比例為 20％，依前開來文估列補助款 4,000 萬

元，加上本府配合款 1,000 萬元，總計 5,000 萬元，擬辦理納入預算

程序。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附件 3）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

入、歲出（含本府配合款）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8 年追加預

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8

年度追加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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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107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核定 107 年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6 萬 4,000 元整，其

中 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5 萬 3,000 元，地方自籌經費

新台幣 1 萬 8,000 元）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7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34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107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核定 107 年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6 萬 4,000 元整，其

中 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5 萬 3,000 元，地方自籌經費

新台幣 1 萬 8,000 元）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25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60103048A 號函修正「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伍、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墊付款」辦理。 

二、旨揭計畫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4 月 24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71162845

號函，受補助地方政府應編列相對分擔款支應，爰 107 年核定計畫經

費共計新台幣 16 萬 4,000 元，其中本局於 107 年度已編列預算 9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7 萬元整（約 75％），地方自籌經費新

台幣 2 萬 3,000 元（約 25％）），故餘 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經費新

台幣 5 萬 3,000 元（約 75％），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 萬 8,000 元（約

25％）），均為資本門，由工務局辦理。 

三、因應計畫要求，為加速行政效率以利 107 年完成發包作業，擬先行辦

理墊付，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經提本府第 38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編號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元）

配合款

(元) 

執行 

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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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107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53,000 18,000

本府 

工務局 
資本門

合  計 71,000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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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辦理「104-111 年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經費共計 25 億 7,049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20 億 3,068 萬 9,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5 億 3,980

萬 4,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7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36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辦理「104-111 年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經費共計 25 億 7,049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20 億 3,068 萬 9,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5 億 3,980

萬 4,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規定

辦理，並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31 日第 3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 107 年 7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082 號函同意補助本

府（工務局）20億 3,068 萬 9,000 元，連同本府需自籌配合款 5億 3,980

萬 4,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

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內政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份 

。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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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訂定 108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乙案 

。 

委員會審查意見：以零費率徵收。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以零費率徵收。 

復 文  字  號：107.10.17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361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訂定 108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乙案 

。 

說 明： 

一、本市 108 年度預算道路開闢工程，應徵工程受益費有「岡山區高 28

與高 29 聯絡道拓寬工程」等新開闢道路工程。經依照工程受益費徵收

條例第 5 條之規定，製訂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表（如附

件）。 

二、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 2 條第 2 項：「…前項工程受益費之徵

收數額，最高不得超過該項工程實際所需費用百分之八十。…」。按本

條文應徵工程受益費僅有上限之規定，並未規定下限，亦即其徵收費

率在 80％以下得由各級政府視實際情形辦理。 

三、本案基於市政財源困窘為增加收入考量，工程受益費徵收費率依 77

年度以前往例以 35％徵收之。 

四、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3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敬請審議。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299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300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301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302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303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1304

 
 


